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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区划的编制、审批、修改和实施工作，国家海洋局制定了《海洋功能区划管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地方海洋功能区划。 
 

 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家海洋局备案。 
 

 批准，不得改变海洋功能区划确定的海域功能。 
 

  
 

 协调和监督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的实施。 
 

  
 

  
   
   
   
   
   
 

 标准和技术规范，采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基础资料。 
 

 海洋功能区的开发保护重点和管理要求，合理确定全国重点海域及主要功能，制定实施海洋功能区划的主要措施。 
  洋功能区，明确海洋功能区的空间布局、开发保护重点和管理措施，对毗邻海域进行分区并确定其主要功能，根据本省特点制定实施  
  

区，并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划分更详细类别海洋功能区。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应当明确近期内各功能区开发保护的重点

是毗邻海域。 
 

  
 



 功能区划专家委员会。 
  任务的技术单位应当从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单位推荐名录中选择。 
 

 实施效果进行总结和评价，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从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海洋产业发展和规划、海洋资源供给能  
 

  
  组织编制。其中，组织编制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的，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国家海洋局提出申请；组织编制市、县级海洋功能区  
  具体办事机构设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海洋功能区划编制工作的组织协调；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成立行业专家参加的技术指  
  

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等有关国家标准、规范和工作方案、技术方案的要求，编制海洋功能区划成果征求意见稿。在海洋功能区划

小组的组织下，由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研究。 
  地方政府、军事机关等单位的意见。要采取公示、征询等方式，充分听取用海单位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对有关意见采纳结果应当公布  
  

家应从国家海洋功能区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选择；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评审专家应从省级海洋功能区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选择。根

 
 

  
 

  
 

  
   
  生态环境的保护； 
   
   
   
   
 

 依据是： 
   
   
   
   
   
 

  
  同时抄送国家海洋局（抄送时附区划文本、登记表、图件、编制说明、区划报告、专家评审意见，一式20份）。 
  即将报批的海洋功能区划连同有关附件分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及相邻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征求意见；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在收  
  提出重大意见而又有必要对区划进行重新修改的，国家海洋局可将该区划退回报文的省级人民政府，请其修改完善后重新报国务院。 
  审批。 
 

 府批准。 
 

 应报国家和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备案内容应包括文本、登记表、图件、编制说明、区划报告及信息系统。 
 

 涉及国家秘密的部分除外。 
 

  
 

 次区划实施情况评估，对海洋功能区划提出一般修改或重大修改的建议。评估工作可以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自行承担，也可以委托技  
 



 局部海域涉及一级类海洋功能区的调整，或者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功能区、围海性质的功能区调整为填海性质的功能区。 
  的，根据国务院的批准文件修改海洋功能区划。 
 

  
  部门提出修改方案。属于重大修改的，应当向社会公示，广泛征求意见。 
  权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修改方案进行论证和评审，作为批准修改方案的重要依据。 
  修改的，根据批准文件修改下一级海洋功能区划，并报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类和二级类海洋功能区及其环境保护要求应当确定为严格执行的强制性内容。 
 

 盐业、交通、旅游等行业规划涉及海域使用的，应当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港口规划应当与海洋功能区划  
 

 功能区划。 
  人民政府批准立项的海域使用项目，与海洋功能区划不符合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提出重新选址的意见。 
   
 

 标准和主要措施应当依据各类海洋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求确定。各类海洋保护区的选划建设应当符合海洋功能区划。 
  选划海洋倾倒区等应当依据海洋功能区划。对于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海洋（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审核或  
 

 海域用途的，按照《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处罚。对于不按海洋功能区划批准使用海域的，按照《海域使用管理法》第  
 

  
 

 档、保管和查阅等管理制度。归档材料包括海洋功能区划成果和区划管理材料。区划管理材料指与海洋功能区划编制、审批、评估和  
 

 能区划。查询内容包括海洋功能区划文本、登记表和图件。不能当场查询的，应在5日内提供查询。 
 

  

 


